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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生子女难道还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遗产吗？答案是不一
定！以下的几种情形，就属于独生子女不能全部继承父母遗产的
情形。赶快来了解一下吧。

1 .父母留有遗嘱

或遗赠扶养协议将遗产赠与外人

  遗产是父母生前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父母对遗产有完全
处置权，这也是为什么法律规定遗嘱继承、遗赠扶养协议优先
于法定继承的原因。如果遗嘱中明确将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
外的人，那么，就算是独生子女，也只能继承遗赠未处置的
遗产。
  你因为工作忙，又要照顾你的小家，顾不上照顾父母，结
果，父母把时常照顾他们的隔壁小王视若亲生，在遗嘱中明确
表示将部分财产遗赠给小王，并签署了遗赠协议。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继承
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
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温馨提示 受遗赠人和继承人在权利上不同的一点在
于，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
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否则视为放弃受遗赠；而继承人只要没
有在遗产处理前书面表示放弃继承，就视为接受继承。

2 .父亲先于爷爷奶奶过世

或母亲先于姥姥姥爷过世

  独生子女并不是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民法典
规定，除了子女外，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也是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
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
继承人继承。所以，如果父亲先于爷爷奶奶过世或母亲先
于姥姥姥爷过世，那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作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同样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
  当前时期，通常爷爷奶奶辈的人往往不只有一个孩
子，这就会造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过世后，他们继承的
遗产份额并不会消失，而是作为遗产被再继承，这也就使
得父母的兄弟姐妹们，也享有该部分遗产的继承权。
  假如，父亲不幸过世留下两套房产，而爷爷奶奶健
在，那么继承开始前，母亲作为夫妻财产共有人，首先
分得一半房产然后再参与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第一
顺序法定继承，作为遗产的一套房产，分为4等分，通常
母亲1/4，你1/4，爷爷1/4，奶奶1/4。爷爷奶奶各分得
的1/4，在他们过世后，将作为他们的遗产部分进行继
承，此时你的姑姑、叔叔便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
继承。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
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

3 .父母一方过世后，另一方再婚

  根据民法典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父母、配
偶和子女，如果父母一方过世后另一方再婚，就算再
婚后没有生下孩子，你的继父（母）同样可以作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再婚一方的财产。
  温馨提示 再婚的定义是双方依法领取结婚证，
目前我国已经不再认可所谓的事实婚姻，所以如果是
双方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而没有依法领取结婚证，
则不属于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4 .父母过世未留遗嘱，且子女已经结婚

  假如父母过世未留遗嘱，而身为独生子女的你
已结婚，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夫妻大部分的“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其中就包括你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
  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父母过世时留下遗嘱特
别约定，遗产由自己的子女继承与其配偶无关。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四
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 （四）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
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款的内容是，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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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哪种情况下
不能全部继承父母遗产？

　　母亲突然去世，父亲早已失智，为了厘清母亲遗产的继
承份额，上海独生女宋颖不得不自己将“自己”告上了法
庭。相关消息近日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对独生子女继承权的
关注。

 一个独生女的中年危机

  宋颖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父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逐渐积累了一定资产，为女儿提供了
不错的生活条件。
  作为父母唯一的掌上明珠，宋颖和父母感情至深。随着
年龄的增长，宋颖也逐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2022年初，宋母和宋颖商量，将家中3套房产进行售
卖。父母年迈，女儿工作非常繁忙，无人有精力照料这些空
置的房屋。
  因为一家三口不分彼此，宋颖家的房产证上要么登记着
一家三口的名字，要么登记着宋父、宋母的名字。这意味
着，买卖房屋必须经宋父本人出面才能完成。但实际上，患
有阿尔茨海默症多年的宋父，早已没有能力做此事。
  宋颖找到了汪李平律师，协助其成为宋父的监护人。然
而，一切尚未来得及办理，噩耗突降，宋母因病去世。这让
宋颖的生活彻底陷入了悲痛和被动之中。
  一方面，宋母去世后，宋颖成了失智老父唯一的依靠。
她必须想办法，在兼顾本就十分繁忙的工作同时，照顾好自
己的父亲。
  另一方面，宋家的家庭资产，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宋母
的名字尚列在所有房产证之上，想要进行房屋交易，首先要
将宋母的名字从房产证上撤下来。也就是说，宋父和宋颖，
两位宋母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需要在交易前，完成对宋
母遗产的继承。

 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诉讼

  汪李平律师表示，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法院诉讼是解决
此类继承难题的最后一个途径。
  且不论宋母离世突然，并未留下任何遗嘱。即使宋母留
有遗嘱，考虑到宋父已经失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宋家
的情况，也并不符合办理继承权公证的条件。
  最终，汪李平向宋颖建议，可以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
解决困境。
  尽管表面上，这是一场女儿起诉父亲的案子，但实际
上，所有经手此案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案子中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人，只有宋颖一人。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宋颖
自己与“自己”的诉讼。
  2022年底，宋颖的这场“一个人的诉讼”，在普陀区人
民法院开庭。本案是在普陀区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
庭特有的圆桌法庭中开庭审理的。
  庭审中，三名家事观护员的意见得到
了宋颖的认同。最终，各方达成
一致，由宋父在法
定继承的基础上适
当多分遗产。普陀
法院以判决的形式
确认了双方的意思表
示 ， 目 前 该 判 决 已
生效。


